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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800号上海中心城开国际F21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1,917,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总经理过建廷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333,400 99.8470 532,000 0.1392 52,200 0.013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335,600 99.8476 530,800 0.1389 51,200 0.013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343,200 99.8496 528,900 0.1384 45,500 0.012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344,600 99.8499 528,400 0.1383 44,600 0.011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556,100 99.9053 315,800 0.0826 45,700 0.0121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69,600 99.8303 596,000 0.1560 52,000 0.013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64,800 99.8290 600,600 0.1572 52,200 0.0138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614,800 99.9207 238,000 0.0623 64,800 0.0170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572,400 99.9096 300,200 0.0786 45,000 0.01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556,100 94.7742 315,800 4.5652 45,700 0.6606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6,269,600 90.6326 596,000 8.6157 52,000 0.7517

8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

红规划的议案》

6,614,800 95.6228 238,000 3.4405 64,800 0.93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5、6、8；

3、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文武、常桂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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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伟22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2025年4月17日至2025年5月12日，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

司” ）股票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伟22

转债”转股价格的90%的情形，已触发“伟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伟22

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内（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8月12

日），如再次触发可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2025年8月

13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

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伟22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伟22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5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7月22日公

开发行1,47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700万元，期限6年。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80%、第四年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2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47,7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8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伟22转

债” ，债券代码“113652” 。

根据有关规定和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伟22转债” 转股期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

月21日。“伟22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2.8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7.75元/股。 历次转股

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一）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043万股限

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自2023年7月5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2.85元/股调整为

32.7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伟22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3-061）。

（二）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7月1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32.71元/股调整为32.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5）。

（三）因“伟22转债” 实施修正条款，自2024年6月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32.56元/股调整为28.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伟22转债” 转股

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8）。

（四）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2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28.00元/股调整为27.7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3）。

二、“伟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的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同

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伟22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5年4月17日起算，自2025年4月17日至2025

年5月12日，公司股票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90%的情形，已触发“伟22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鉴于“伟22转债” 剩余存续期限较长，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

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关联董事朱善银、朱善玉、

项鹏宇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伟22转债” 转

股价格的议案》，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伟22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2025

年5月13日至2025年8月12日），如再次触及“伟22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

出向下修正方案。自2025年8月13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伟22转债”的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件，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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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5月12日下午3:00。

3、召开地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下石工业园区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三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西强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6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0,401,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728%。 其中：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5,45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108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942,03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4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441,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9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共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49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64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942,0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49%。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9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368％； 反对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9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368％； 反对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96,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3,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341％；反对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8％；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9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368％； 反对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95,0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1％；反对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3,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5,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194％；反对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6％；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94,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5％；反对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4,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4,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086％；反对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韩智超、邹晶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309� � � � � � � � �证券简称：恒誉环保 公告编号：2025-010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

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四）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58� � � � � � � �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转债代码：113646� � � � � � � �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6）。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

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贵州永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43,581,600 34.19

2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28,845,900 6.87

3 张海 20,950,000 4.99

4 邓代兴 19,291,500 4.59

5 高翔 14,000,000 3.33

6 贵州雄润印务有限公司 12,027,900 2.86

7 袁怡 4,200,000 1.00

8 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141,000 0.99

9 张旺 3,985,500 0.95

10 邹汉斌 3,900,200 0.93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贵州永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43,581,600 34.28

2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28,845,900 6.89

3 张海 20,950,000 5.00

4 邓代兴 19,291,500 4.61

5 高翔 14,000,000 3.34

6 贵州雄润印务有限公司 12,027,900 2.87

7 袁怡 4,200,000 1.00

8 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141,000 0.99

9 张旺 3,985,500 0.95

10 邹汉斌 3,900,200 0.93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2025-026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9 － 2025/5/20 2025/5/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3月24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81,901,27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1,828,152.76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9 － 2025/5/20 2025/5/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情形。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0.12元人民币发放现

金红利。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

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

（4）对于其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A股

股份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12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010-6195� 8802

联系电话：InvestorService@adisseo.com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8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15:

00。

5、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向东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98人，代表股份1,208,345,2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7.69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173,835,01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6.61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89人，代表股份34,510,26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076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90人，代表股份34,510,3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07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89人，代表股份34,510,2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076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785,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99％；反

对3,464,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7％；弃权2,09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950,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3.8905％；反对3,464,7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97％％；弃权2,

09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70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771,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87％；反

对3,510,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05％；弃权2,06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936,2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3.8479％；反对3,510,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733％；弃权2,

06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788％。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699,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28％；反

对3,542,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2％；弃权2,102,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864,9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3.6413％；反对3,542,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651％；弃权2,

10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93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859,0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60％；反

对3,478,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79％；弃权2,008,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9,024,1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4.1026％；反对3,478,2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788％；弃权2,

00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18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420,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97％；反

对3,774,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4％；弃权2,14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585,9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2.8329％；反对3,774,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374％；弃权2,

14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29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12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1.4953％；反对4,

237,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99％；弃权2,14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124,3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1.4953％；反对4,237,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99％；弃权2,

14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华诚信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薛向东、吕波、侯志国、李建国、郑晓清、林文平合计1,173,834,

911股已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昆、武千姿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2025-026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 涉案的金额：工程款1,850.88万元及窝工损失168.84万元、逾期付款利息278.89

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他相关

方于都诚鑫建筑有限公司、赣州市华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袁观文支付工程款，驳回

袁观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

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30日，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二级子公

司于都城南客运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城南客运站” ） 收到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

（2023）赣0731民初4151号《应诉通知书》，原告袁观文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事项对

于都城南客运站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同日，城南客运站收到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3）赣0731民初4151号《民事裁定

书》，原告袁观文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于都城南客运站有限公司位于于都县高速公

路连接线东侧、 欧翔路延伸段北侧不动产权登记证为赣 （2021） 于都县不动产权第

0025083号的房产。 于都县人民法院裁定：查封登记在被告于都城南客运站有限公司名下

的位于于都县高速公路连接线东侧、欧翔路延伸段北侧产权证号为赣（2021）于都县不动

产权第0025083号的房产。 以上房产查封期限为三年。

2024年1月24日， 于都城南客运站有限公司收到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 （2023）赣

0731民初4151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袁观文于2023年12月25日以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

区人民法院保全冻结了案涉标的， 原告需先行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为由申请案件中止审

理，法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中止审理。

原告袁观文于2024�年9月申请案件恢复审理。 2024年12月6日，于都城南客运站有限

公司收到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3）赣0731民初4151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如

下：

1、 被告于都诚鑫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袁观文支付工程款

22515426.56�元， 并支付自 2022�年 9�月 23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3.45%计

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2、 被告赣州市华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袁观文支付工程款

4208918.32�元，并支付自 2022�年 9月 23�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3.45%计算

的逾期付款利息；

3、驳回原告袁观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详情请见刊载于2023年11月1日、2024年1月26日、2024年12月10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23-071《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

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临2024-008《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

告》、临2024-079《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袁观文不服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23）赣 0731�民初 4151号民事判决，向江西

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5年5月9日，城南客运站收到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赣07民终744号

《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76620�元，由上诉人袁观文负担。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他相关方于都诚鑫建筑有限公司、赣州市华昌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袁观文支付工程款，驳回袁观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次诉讼判决为二

审判决，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1236� � � � � � � � �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1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2024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云南证监局指导， 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年度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周五）16: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

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